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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紀錄 

11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9次會議 一、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特殊教育法修正草案」

案；二、審查委員黃國書等22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特殊教育法第十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四、審查委員謝衣鳯等18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審查委員黃國書等20人擬具「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審

查委員陳以信等21人擬具「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審查委員黃

國書等17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三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八、審查委員張

廖萬堅等19人擬具「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九、審查委員張廖萬堅

等19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審查委員萬美玲等

16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一、審查委員黃國書等18人

擬具「特殊教育法修正草案」案；十二、審查委員莊瑞雄等21人擬具「特殊教育

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三、審查委員莊瑞雄等21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四、審查委員吳玉琴等18人擬具「特殊教育法修正草

案」案；十五、審查委員陳秀寳等17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十六、審查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八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十七、審查委員蔡適應等19人擬具「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審查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審查委員黃國書等19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 審查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二十一、審查委員陳秀寳等24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二十二、審查委員楊瓊瓔等17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二十三、審查委員林宜瑾等16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二十四、審查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

十五、審查委員賴品妤等17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六、審查委員許智傑等18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七、審查委員萬美玲等19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十條及第十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案；二十八、審查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擬具「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案；二十九、審查委員蔡培慧等18人擬具「特殊教育法修正草案」案；三

十、審查委員萬美玲等17人擬具「特殊教育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十一

、審查委員林宜瑾等18人擬具「特殊教育法修正草案」案；三十二、審查委員陳

培瑜等17人擬具「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十三、審查委員吳思瑤

等16人擬具「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十四、繼續審查(一)行政院

函請審議「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案、(二)國民黨黨團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八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李昆澤等21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七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案、(四)委員林俊憲等23人擬具「國民教育法增訂第二十條之三條

文草案」案、(五)委員許智傑等20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六)委員黃秀芳等22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委

員蔡易餘等18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七條及第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八)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九)委員鄭正鈐等30

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委員費鴻泰等22人擬具「國

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一)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國民教

育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二)委員溫玉霞等18人擬具

「國民教育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三)委員萬美玲等27人

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四)委員萬美

玲等19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五)委員吳怡玎等

18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六)委員

張育美等17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委員廖婉汝等22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十八)委員賴品妤等16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及第八條之三條

文修正草案」案、(十九)委員賴品妤等16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條文

修正草案」案、(二十)委員陳玉珍等18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一)委員何志偉等22人擬具「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

」案、(二十二)委員陳秀寳等20人擬具「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案、(二十三)委

員林文瑞等16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四)委員

黃國書等17人擬具「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案、(二十五)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

「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六)委員吳思瑤等16人擬具「

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十五、 審查(一)委員范雲等18

人擬具「國民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擬具「國

民教育法修正草案」案、(三)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蔡適應等18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五)

委員黃秀芳等22人擬具「國民教育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委員林宜

瑾等16人擬具「國民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

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案（前接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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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 

黨團協商紀錄 

112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 

民進黨黨團召集協商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林淑芬等20人、委員賴瑞隆等

17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孔文吉等16人、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委

員蘇治芬等16人分別擬具「礦業法修正草案」、委員陳亭妃等16人、委員陳歐珀

等16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洪申翰等20人分別擬具「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瑩等16人擬具「礦業法增訂第六條之一、第三十三條之一及第七十二

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礦業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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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 

國民黨黨團召集協商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考試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 

 

23 

 

～ 

 

30 

 

） 

註：4月17日召開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議紀錄不及於本期出版，容後補刊，敬請

諒察。 

 

 

 

 

 

 

 

 

 

 

 

 

 

 

 



 


